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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光储办关于征求《安徽省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实施方案（2024-2027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各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强化创新引领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皖办发〔2023〕26号）、《安徽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建设2024年工作要点》（皖光储办〔2024〕1号），省光储办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编制了《安徽省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实施方案（2024-2027年）（征求意见稿）》。现征求你们意见，请于10月30日17:30前书面反馈至省光储办。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
联系人：杨靖治，联系电话：0551-62871759、18226635371，邮箱：yangjingzhi@ahjxw.gov.cn。

安徽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10月22日       

安徽省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2024-2027年）

（征求意见稿）

新型储能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为贯彻落实《关于强化创新引领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皖办发〔2023〕26号）、《安徽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建设2024年工作要点》（皖光储办〔2024〕1号），加快我省新型储能推广应用，营造产用互促的良好发展环境，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坚持安全可靠、效益优先，坚持示范先行、梯次推广，以政策扶持引导为重要抓手，以电力市场和标准体系建设为制度保障，促进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扩展、经济效益提升，牵引带动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发展目标
培育一批示范应用项目，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建立和完善适宜新型储能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商业模式和标准规范，促进新型储能产品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推广应用，为全省新能源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绿色转型和光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力争到2025年，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00万千瓦以上，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450万千瓦以上。

三、重点方向
（一）成熟技术规模应用。支持各地结合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因地制宜布局锂离子电池、全钒液流电池、铅炭电池、压缩空气、飞轮储能、超级电容等技术相对成熟的新型储能项目，推动成熟技术开展规模化应用。

（二）新兴技术示范应用。支持有条件地区围绕压缩二氧化碳、其他液流电池（铁铬液流电池、铁基液流电池、锌基液流电池等）、钠离子电池、半固态锂电池、重力储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建设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加快构网型储能系统示范应用。

（三）潜力技术探索应用。支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氢储能、热储能等具有长时储能应用潜力的新型储能技术试点应用，带动关键技术研发攻关，提升能量转换效率，探索梳理合适的应用模式和场景。

四、重点领域
（一）电源侧储能

重点围绕风光资源集中区域，支持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目开发建设，支持新能源项目通过配建储能或租赁容量形式，构建电源出力特性与负荷特性匹配的友好型电源集群，提升新能源并网友好性和容量支撑能力。

（二）电网侧储能

重点围绕大规模新能源汇集、负荷密集接入和电压支撑能力不足的关键电网枢纽点，布局一批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电站，促进电力就近平衡，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支持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项目通过租赁容量、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等方式疏导成本。

表1 安徽省电网侧储能优先推荐接入站点
	序号
	变电站名称
	所属市
	序号
	变电站名称
	所属市
	序号
	变电站名称
	所属市

	1
	南坪变
	淮北
	18
	仙河变
	安庆
	35
	庄墓变
	合肥

	2
	藕池变
	淮北
	19
	雨福变
	安庆
	36
	绣溪变
	合肥

	3
	五里郢变
	淮北
	20
	武昌变
	安庆
	37
	八公山变
	淮南

	4
	杨柳变
	淮北
	21
	圣泉变
	蚌埠
	38
	栾庄变
	淮南

	5
	宋湖变
	宿州
	22
	钟阳变
	蚌埠
	39
	古沟变
	淮南

	6
	蟠龙变
	宿州
	23
	垓下变
	蚌埠
	40
	桥店变
	六安

	7
	范兴集变
	阜阳
	24
	濠洲变
	蚌埠
	41
	蕴山变
	六安

	8
	韦寨变
	阜阳
	25
	肖巷变
	蚌埠
	42
	高皇变
	六安

	9
	东庄变
	阜阳
	26
	阮桥变
	池州
	43
	塔岗变
	马鞍山

	10
	孙楼变
	阜阳
	27
	政源变
	池州
	44
	渡江变
	铜陵

	11
	慎城变
	阜阳
	28
	贺庄变
	滁州
	45
	董店变
	铜陵

	12
	华佗变
	亳州
	29
	鲁肃变
	滁州
	46
	日新变
	芜湖

	13
	耿皇变
	亳州
	30
	伏湾变
	滁州
	47
	清竹变
	芜湖

	14
	真源变
	亳州
	31
	崇本变
	滁州
	48
	吴川变
	黄山

	15
	乐土变
	亳州
	32
	牌坊变
	合肥
	49
	枣园变
	宣城

	16
	子胥变
	亳州
	33
	岱河变
	合肥
	50
	梅丰变
	宣城

	17
	夏湖变
	亳州
	34
	陶楼变
	合肥
	
	
	


（三）用户侧储能
重点围绕高能耗企业、大数据中心、5G基站、工业园区、公路服务区等终端用户，推动布局建设用户侧储能项目，探索微电网、虚拟电厂等多种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支持不间断电源、充换电设施等用户侧储能设施建设，探索电动汽车双向互动智能充放电技术应用。

五、重点任务
（一）强化政策扶持引导

1. 优化电源侧储能建设调用。统筹电力平衡需求和新能源配建储能实际保障能力，合理设计调用方式，避免“多用多亏”。支持新能源配建储能通过新能源电站充电或在用电低谷期间通过电网充电，参考工商业分时电价结算电网充电量。当新能源机组无出力或出力不足时，经调度机构同意后可申请不执行或降功率执行调度充放电指令；在紧急时期调用新能源配建储能时，参照独立储能“低充高放”政策执行结算方式。（牵头单位：省电力公司，配合单位：省能源局）
2. 加大电网侧储能扶持引导。根据行业发展实际需要，及时调整优化现行支持政策，进一步拓展新型储能应用项目优惠政策覆盖面。（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制定独立新型储能调用结算工作细化方案，在市场化机制建立前对独立新型储能调用结算予以政策支持。（牵头单位：省能源局，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
3. 支持用户侧储能扩大应用。统筹全省电力平衡需要和储能发展需求，在市场化机制建立前，持续优化分时电价政策，提升用户侧储能收益能力。（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省电力公司）支持高耗能企业根据实际需要配置用户侧储能，提升企业在实施有序用电期间的保障能力。（牵头单位：省能源局，配合单位：省电力公司）

（二）开展示范场景应用
4. 培育示范应用场景案例。重点围绕源网荷储一体化、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低碳园区等方向，打造一批技术领先、应用前景良好、可复制推广性高、产业带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每年遴选一批省级优秀创新应用场景案例，给予一次性奖励，并优先向国家推荐。对入选国家级示范应用类项目或优秀案例的单位，额外给予政策奖励。（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能源局）

5. 加强场景案例宣传推介。建立新型储能优秀创新应用场景案例发布平台，定期组织开展场景应用专场新闻发布。充分利用政府网站、新闻媒体、自媒体等各类平台，对新型储能优秀创新应用场景案例进行专题宣传推介。（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能源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

6. 促进应用场景供需对接。发挥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供需对接平台作用，开设“应用场景”专栏常态化开展线上供需对接。通过线下方式组织开展储能应用项目路演，推动用户侧储能供需合作。（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定期收集风电、光伏电站配储需求和电网侧独立储能项目共享容量，实时发布供需信息，促进独立储能容量租赁业务发展。（牵头单位：省能源局，配合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电力公司）

7. 发挥省属企业示范作用。指导省属企业结合自身用电需求，率先开展用户侧新型储能示范应用，力争省属企业配建新型储能比例不低于50%。支持省属企业结合自身条件，在新投建的储能电站中开展新兴储能技术和潜力储能技术的探索应用。（责任单位：省国资委，配合单位：省能源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三）加快电力市场建设

8. 优化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机制。持续优化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方式，支持新型储能等市场主体按照顺价结算方式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推动电力中长期市场分时交易、顺价结算、按工作日连续开始，引导新型储能通过中长期市场保障基本收益。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统一部署，推动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试运行和正式运行，通过现货市场的分时电价功能，提高新型储能运行效益。（牵头单位：省能源局，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
9. 拓展新型储能辅助服务市场类别。支持新型储能参与布局调峰市场。加快推动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正式运行，支持新型储能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公平参与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有序放开独立储能电站中标调频容量占调频总量总需求的比例限制。（牵头单位：华东能监局，配合单位：省电力公司）
（四）指导规范有序发展
10. 加强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评估新型储能年度装机规模，滚动更新全省新型储能年度实施项目清单和储备项目清单，有序引导新型储能项目开发。对纳入省级实施项目清单的共享储能项目，应落实不低于50%比例的容量租赁协议要求。（牵头单位：省能源局，配合单位：省电力公司）

11. 健全新型储能标准规范。编制出台用户侧电化学储能并网流程和技术导则，明确总接入容量、单点接入容量、接入点数量等相关技术标准，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全省用户侧电化学储能报装流程。（牵头单位：省电力公司，配合单位：省能源局）出台电化学储能设备验收规范、电化学储能系统安全风险评估规范等地方标准，引导新型储能安全发展。（牵头单位：省能源局、省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省消防救援总队、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2. 落实行业规范管理要求。指导企业对标《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加强技术研发、工艺改进、质量管理，对符合《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按相关政策予以支持。（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引导新型储能电站采购符合《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要求企业的储能电池产品，在省级新型储能示范应用类项目中优先予以支持。（省能源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能源局牵头，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统筹协同推进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工作。各市要落实属地责任，为储能电站项目建设提供相关要素保障。（牵头单位：省能源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各市人民政府）

（二）加强协同监管。各地要加强新型储能建设、运行安全监管，督促新型储能项目单位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履行项目安全管理程序、规范电站运行维护。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开展新型储能电站选址设计审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工作。应急管理、消防部门指导新型储能电站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工作，消防部门依法对项目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能源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电网企业负责完善新型储能电站标准体系。电网企业积极配合开展新型储能电站的并网和验收工作，杜绝“带病并网”。（牵头单位：各市人民政府，配合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电力公司）

（三）加强规划衔接。编制出台全省新型储能“十五五”发展规划，强化新型储能与能源、电网、城乡建设等相关规划的衔接，统筹协调新型储能开发规模、布局、时序、并网路线建设等，确保规划项目落地见效。（牵头单位：省能源局，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电力公司等）


